
法 律 的 理 想

刘 作 翔

二十世纪是一个人类崇尚法治
、

追求法治的时代
,

法律 已经渗透和扩展到人类生活和社会

管理的各个方面
,

以致有学者认为
,

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
,

人类将要步入一个
“

法治时代
” 、

“

法治社会
” ,

这无疑标志着人类社会的一种进步与文明
。

但是
,

这仅是对现时代政治社会中社

会运作方式 (或叫做社会治理方式和管理方式 ) 的表面特征而 言的
。

人类思维发展到今天这样

的高度
,

使得我们就不能只满足干对一种表面形式 的讴歌与赞美
,

时代要求思想家
、

法学家们

透过社会的表层
,

去发现那蕴藏在法治和作为法治构成重要因素的法律中那些深层次的终极

性问题
。

法律的理想
,

就是有关法律的终极 目标的一个深层问题
。

本文将试从以下三个方面
,

对法律的理想这一新的法律理论作一探索性研究
,

以期引起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的我国法学

界的关注和重视
,

求得对这 一新的法律理论的深入研究
: 一 、

法律的理想之涵义的法哲学分析
;

二
、

法律的理想之具体内容
;
三

、

法律的理想之表现特征
。

一
、

法律的理想之涵义的法哲学分析

实际上
,

在有文字记载的长达儿千年的中外思想史中
,

关于法律的理想一直是思想家
、

法

学家们苦苦探索的一个重要法律问题
。

在浩如烟海的中外史料典籍中
,

有大量的关于法律理想

问题的论述和研究
。

只是由于这一问题的牵连性
、

广泛性以及终极性
,

它常常同对法律的其他

问题的研究相连带
,

夹杂在其中而难以形成 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
,

在某种程度上淹

没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重视
,

无法取得作为理论学说的独立地位
。

就其实质和重要性而言
,

法律的理想既是所有法律问题的逻辑起点
,

也是所有法律问题的逻辑终点
,

是法律 的最终归

宿
。

. 在探讨法律的理想之涵义前
,

有必要先对现代汉语中
“

理想
”
一词作些语义分析

。

按照《现

代汉语词典 》的解释
, “

理想
”
一词有两层含义

:

一是指对未来事物的想象或希望
,

多指有根据

的
、

合理的
,

而非空想的
、

幻想的 ; 二是指符合希望的
,

使人满意的
。

① 在《辞海 》中
,

对
“

理想
”
一

词解释为
: 1

.

同奋斗目标相联系的有实现可能性的想象
; 2

.

符合希望的
;使人满意的

。 `⑧上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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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汉语对
“

理想
”
一词的解释

,

比较符合人们在 日常生活 中和观念中对
“

理想
”

的理解
。

通常把理

想界定为
:

一是对未来事物的一种希望
; 二是对 己经发生的事物是否达到或符合人们原来所期

待的结果的一种评价
。

法律的理想
,

同现代汉语中
“

理想
”

一词的含义既有接近之处
,

也有差异之处
。

分析法律的

理想之涵义
,

有两种基本的方法
:

一种是对法律的理想作具体的描述
,

比如说法律的理想是指

对正义
、

公平
、

自由
、

民主
、

秩序
、

安全等等的追求
。

这种分析方法的优点在于明确
、

了当
,

易于人

们对其具体内容的把握
。

但法律的理想之涵义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

决定了这种具体描述法无论

怎样去周全它
、

完善它
,

也可能挂一漏万
,

不具有概括性
; 另一种方法就是哲学抽象法

,

即从哲

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抽象
,

概括出法律的理想这一现象的共同表征
,

使任何一种具体的法律理想

都能符合这一抽象定义
。

据此
,

根据我的理解
,

从抽象的法哲学角度分析
,

所谓法律的理想
,

就

是指作为人格化了的法律所要追求的最终 目标和所要达到的最终 目的
。

对法律的理想这一概

括
,

同现代汉语中
“

理想
”

一词的接近之处在于
:

它揭示了法律的理想既是一种对法律的主观期
望或希望

,

也是法律所要追求的一种结果
; 不同之处在于

:

法律的理想不是对未来的 种希望

和对未来结果的评价
,

而是对法律的一种现实性期望和现实结果的追求
,

而且
,

并不是所有的

法律的理想都具有合理性和有根据性
,

有时候有些法律的理想恰恰可能是不合理的
、

无根据

的
。

这些只是对法律的理想初步的阐释
。

对法律的理想之涵义
,

还须从法哲学角度做更深入的

剖析
:

1
.

如上所述
,

法律的理想
,

就是指作为人格化了的法律所要追求的最终 目标和所要达到的

最终 目的
。

如何理解
“
人格化了的法律

” ,

可能是人们首先会提出的一个问题
。 、
去可才的人格化与

非人格化
,

长期以来也是法学家们讨论的重点
。

一般认为
,

法律的人格化
.

是
一

种同法律的价值

背道而驰的反法律的现象
,

是法律精神扭 曲的一种反映
,

这种扭 曲现象具体表现为
:

法律 由作

为社会公共意志的产物而变成为一种个人意志的产物
,

成为专制主义进行专制独裁统治的政

治工具
。

法律的人格化在封建专制统治社 会里表现得最明显
。

在封建社会里
,

封建君主
、

皇帝

的个人意志就是法律
,

厂谓
“

言出法随
” 、 “

联即法律
”
就是这一现象的具体体现和历史写照

。

在

这种社会结构中
,

法律被人格化了
,

具体而言
,

就是被封建君主个人人格化了
。

封建君主借助 于

这种人格化了的法律
,

来实行独裁专制统治
,

因而法律 的人格化也成了专制君主独裁统治的工

具 ;而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之一
,

就是在推翻封建君主统治之后
,

从法律 上改变了过去的人格

化现象
,

使法律成为非人格化的产物
,

成为
“

社会公意
” 、 “

人民意志
”

的表达
’

,

才使法律真正恢复

了非 人格化的本来面 目
,

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法律进步和变革
。

因而
,

许多学者认为
,

法律

应该是一种非人格化的事物
。

上述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

它揭示了封建社会中法律人格化的表现结果
,

揭示 了法律的

非人格化所代表的历史进步
。

但同时
,

这一看法却掩盖了法律的更为深层的实质内容
,

即
:

法律

是人类① 意志的一种产物
。

② 不管这种人类的意志表现为个人的
、

集团 的
、

阶级的或全体 人民

的
,

还是表现为一种善的或恶的意志
,

它总是代表着一种意志
。

任何一种法律
,

总是具体的代表

为行 文和表述方便
,

这里使用
“

人类
”
一词 们此处的

“
人类

”
一词

,

只是一种代称 其意近 于
“

人的
” ,

并不是指抽象 泣

义上的
“

人类
”
或

“
全 人类

” 。

这一分析仅就法律是代表人类 意志这 一侧面而言的
,

并不是全面地论及法律产生的历史
、

经济
、

阶级
、

文化等根源
,

不是对法律产生存在的各种原 因作 出全面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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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不同人们的 乞
L 一 。

在奴隶制社 会
.

它可能代表奴隶主个人的意志或奴隶主阶级意志
;
在封建

社会
,

它可能代表 时建专钊君主个人意志
,

也 可能代表封建统治阶级集团意志
;
在资本主义社

会
,

它可能代表资产阶级整体意 尔
,

也可能代表不同利益集团意志
;
在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阶

段
, ’

它可能代表无产阶级的阶极仓 态
.

位行丁能代表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意志
。

总之
,

不论法律

所代表意志的内容如俩李化 兰价
、

是
一

种人 扮 志的声物
。

在法律的表面形式背后
,

总是有人

类意志的内容在其中
。

不论龙启家 寸: ,

泛思想家所忆 均法律代表的
“

社会公意
” ,

还是马克思主

义所揭示的法律代表的
“

阶级意志
” ,

都承认法津子( 夫
一

种意志
,

而这种意志则是人的意志
,

而不是非人的意志
`

因而
,

法律是 种 人类意志的
:

、 ’

物 在非 人格 化的法律表现形式中
,

蕴藏着

人格化
一

了的人类意志
,

因而
,

就其 实质 !的言
.

法律冬
一

仲人洛化 :
方乞物

。

法律的理想
,

实际上是

指隐藏在法律形式中的从
;

郊 人格化了的法律 内容所代表的具体伏志者的理想 (追求的 目标和

目的 )
。

在现代社会
,

法律无孔 不入
,

rU P 人类活动的大部分领域
,

都有 法律的影响在内
,

这就更加

加重了法律的人格化色彩

2
.

法律是人类理性化思维意识的产物 初加吟段社会结构中的法律 (一般指习惯或习惯

法 )
.

或许包含 了人类的一些感性认 识和直觉体下 们到 了千
.

! 会发 达阶段的法律 (一般指成文

法袱无不是人类理性认识的 伙物
`

位西方人讲
: “ 少毕

; , “
一

徐仆为
’ ,

令
一

” ①这里的
“

理性
”
一词

,

井不包括通常人们所理解的
` ·

合理性
”

慨 念
,

因为有
l比法律并 不具 有含理性

,

② 而只是说明法律

作为一种有 目的性追求的社会规范和行为模式 它代表 了法律创制者的一种价值判断和价值

追求
。

追求善
,

是一种理想
,

追求恶
,

也是 一种理想
.

它 们都是作为立法 首的一种有 目的的价值

追求
` ’

呷想
”

的内容固然有其强烈的价值 内涵
,

但 改这里的
“

理想
” 一词

,

仅仅是对法律追求的

目的性 即厂
一

种概括和描述 其本身并 手
,

斡有 及然的 介邓性判断
。

尽管法律的产生有其较深厚的

经济根源
、

文化根源
、

阶级
厂

浪源
、

历史根源等
,

但法律的创制代表 了法律创制者的一种 目的性追

求
`

这种追求可能是合理的
,

也可能是 不合理的
,

但都反映 了法律创制者的一种主观期待性和

日的性 法律是一 种有 目的性的事物
,

不含 {」的性的法律 几乎是不存在的
。

任何
一 部法律的制

定
,

都有
’

心所追求的最终 日标和最终 日的
r

`

;大种最终 日标和 目的
,

或者是人类幸福
、

社会和谐
,

或者是平等
、

自由
、

公正
、

正 义
,

或者是秩序
、

安全
、

利益
,

或者是 个人专权
、

独裁统治
,

或者是社

会的民主
、

个人权利的实现
,

或是 其他 这些 日的追求既存在
一

于
一

个社会的法律体系中
,

也存在

于一部单独的法典或
,

个法条中
。

这此 目的追求可能是 一种
,

也可能是几种兼而有之
,

而法律

所追求的这些最终 目的和 目标
,

就是法律的理想
。

法律的理想所指的 目的性
.

从 仁述分析 看似乎 炎全指法律所追求的目的
,

这其实也只是一种

表面现象 法律所追求的最终 日标和 日的
,

实际 厂是
’
: 待定时代特定社会的法律创制者对社会

目标和 目的的追求密切相联的
、

法律是特定时代特定社共的社公 关系和社会现实的一种重要

反映和表现
,

是该特定社会法律创制者的 一种意志产物 在不 }司时代不同社会中
,

作为立法者
,

总是有自己的社会目标和社会日的
.

而要实现这些社会 日标
.

认法 齐 (或统治者 )就要寻找一种

爱德华
、

科 克爵 卜
:
《评利物尔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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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
` ,

词
,

通常是指人类终有以 推哩和 千「为实现 有日的的结 梁的能 力
.

囚而理性 被归之 f 人 类
。

西方学 者指 出
:

过去
, “

理性的
” `万

’ `

节冲甲的
”

可以 互 换使川
,

但这两 个 i司现在 已经分 化 J
,

以 致 十
“

合钾性
”
现在 吏多地被视作

一

种社

会美德而不是理性
。

见《布莱克维尔政 治学 百科个 1亏》中译本
, `
1
,

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1 9 9 2 年版
,

第 6 3。 贾

·

5
·

护②



法学研究 4 1 9 9年第 6期 (总第 9 5期 )

最为有效的手段和途径
,

法律就是他们可以利用的最有效最有用的手段
,

因此
,

他们总是要将

这些社会 目标渗入到法律规范和制度中去
,

以实现其社会 目的
。

虽然
,

法律中所追求的 目标和

目的并不可能反映立法者的所有社会 目标
,

但法律却能够反映和体现立法者最重要的和最为

关心的社会 目标
,

这样
,

法律成为立法者实现其社会 目标的最好手段和最集中的体现
,

并同其

社会目标相吻合
。

因此
,

法律的理想中所追求的弓标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中立法者

(统治者 )所追求的社会 目标
。

3
.

法律的理想中所涉指的人格化了的法律
,

不是指一种理念上的法律
,

或西方思想中所指

的
“

自然法
” ,

而是指人类社会中所存在过的实在法律
,

也即由法律创制者所创制的在社会生活

中实际运行并发生效力的实在法体系
。

一般地
,

人们总会认为
,

谈法律的理想
,

那是观念范畴的

问题
,

因而法律的理想所指的
’ `

法律
” ,

总是指理念中的法律
,

而不是现实中的法律
。

产生这一认

识误区的原因就在于对于
“

理想
”
一词

,

总是习惯于把它看作是一种主观意识
、

主观追求
,

而忽

略了每一个现实中所存在过的或今后将要创立的法律都是有其 目的性追求的
,

都是有其价值

指向的
。

立法者在制定每一部法律时
,

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 目的性追求的
,

舍此
,

立法者也就不

会制定法律
。

因此
,

要考察不同社会法律的理想
,

法律所追求的目标
,

就应更多地考察该社会的

实在法体系
,

从中可以得出一些有据可查的结论
,

此其一
; 其二

,

实在法体系是各个时代和社会

所追求的社会目标的最集中体现
,

也是各个时代和社会的统治者意志最集 中的体现
`

因为作为

统治者
,

其意志
、

愿望和社会 目标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

但并非所有的意志
、

愿望
、

社会 目标都能

反映到法律中去
,

法律常常是社会矛盾和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冲突并相互妥协的产物和结果
,

有

些统治者的愿望和 目标可能并不能反映到法律中去
。

因此
,

通过对实在法体系的考察
,

也可以

进一步了解该特定社会的社会结构
、

社会矛盾状况
,

并可以得出一些科学的分析结论来
。

4
.

法律的理想中所涉指的法律所追求的最终 目标和 目的是指一种对现实 目标和 目的的追

求
,

而不是对未来的一种 目标和 目的的追求
。

提出这一点可能会带来一些理解上的困难
。

一般

认为
,

一种理想
,

总是指对未来发展 目标的期望和希望
,

法律的理想
,

也应是对法律所追求的未

来目标和目的的一种期望
。

而在这里
,

笔者之所以 认为法律的理想中所追求的 目标是一种现实

目标
,

其根据就在于法律是现实的
,

是实在法体系
,

因而
,

实在法体 系所追求的 目标和 目的也应

该是现实的
。

因为法律并不是对未来事物的一种规定
,

而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一种规定
。

法律

一旦制定
,

就要在现实生活 中发生效力和发挥作用
,

因而
,

蕴含在法律 中的目的性追求也应该

是现实的
,

而不应是遥远的未来的期望
。

当然
,

在时序上和法律运作实践中
,

也许有的法律的目

的并不能随着法律的实施马上实现 (这其 中有 比较复杂的因素
:

或者是法律的制定未能很好地

体现法律的 目的
,

或者是体现了某种 目的性的法律在操作中遇到了来 自实践因素的障碍
,

出现

了与法律所追求的 目标相背离的复杂情况
,

等等 )
。

但这里所说的现实性
,

是指只要在正常状态

下
,

只要不出现意外的情况
,

这一法律未终止前
,

立法者所追求的法律的目标和目的
,

总能得到

某种程度的实现
。

此外
,

立法 者在制定一部法律时
,

一般总是将对现实社会 目标的追求渗入到法律之中
,

追

求一种现实的结果
,

这是法律在设计自身发展 目标时的一个显著特征
。

而统治者对未来社会目

标的期望
, 一

般不采用法律形式 ( 当然也有个别例外 )
,

而是采用政治纲领
、

政治策略
、

政治宣言

等形式来体现和反映
,

这是政治文化区别于法律文化的特点之一
。

一个最显著的实例是
:

实现

共产主义可以说是所有共产党人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最终奋斗理想 (也即社会发展 目标 )
,

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中国现行宪法 (即 1 9 8 2年宪法 )和法律体系中
,

并未将实现共产

.

6
·



法 律 的 理 想

主义这一奋斗 目标作为现行宪法和法律所追求的 目标
,

仅在宪法第 2 4 条中规定了
“

国家提倡

在人民中进行共 产主义的教育
”

的相关内容
,

而 关于实现共产主 义的理想并为之而奋斗的内

容
.

则规定在中国共产党的章程之中
。

这就说明
,

法律的理想所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一种现实性

的 目标
,

而不是遥远的未来的 }」标
。

二
、

法律的理想之具体内容

在对法律的理想之涵义作了以上法哲学分析之后
.

我 们可以从抽象的意义上把握法律的

理想之定义
,

即法律的理想是指作为人格化的法律所追求的最终 目标和最终 目的
。

但法律的理

想究竟是什么
,

如果不对它的
一

具体 内容进行分析和描述
,

我们很可能陷入
“

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

的困惑之中
。

因此
,

只有进
一

步对法律的理想之具体内容加以分析和描述
,

才能对这一问题有

更进 一步的 了解
。

分析法律的理想之具体 内容
,

有一 个基本的理论前提
,

即既然我们从抽象的意义
_

[ 将法律

的理想定义为法律所追求的最终 目标和最终 日的
.

而这种 日标和 目的是现实的而非未来的
,

并

且又 因法律是指实
.

在法体系
,

那么对法律的理想之具体 内容的分析就建立在
“

实然
”

的而非
“

应

然
”

的前提之上
。

人类社会法律发展历史几干年
,

实存过的法律因社会形态
、

文化传统
、

历史阶

段
、

阶级意志等
一

不同而
_

呈较大差异性
,

于是
.

不同时代不同历史阶段的法律所追求的 目标和 目

的也 自然不同
,

因而表现在法律中的理想也就 自然不是划一的
.

而呈现为多样化
。

多样化是法

律理想的显著特征之一
,

它既表现为不同历 史发展阶段的法律之中
,

也存在于同一历 史阶段
、

同一法律体系甚至同
一法典之中 (此一特征后面将着重论述 )

。

因此
,

对法律的理想具体内容的

分析
,

就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实存过的实在法律基础上
,

从 中抽象出带有共性的具体的理想目标

和追求
。

.] 追求正义的实现

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
,

就同正义结
一

『了不解之缘
。

正义作为一个恒久的人类价值

追求
,

成为思想家
、

法学家们探讨的永恒 主题
。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
,

关于正义的论述可以说俯

拾即是
,

从古希腊
、

占罗马时代的柏拉图
、

亚里士多德
、

西塞罗
,

到中世纪的托马斯
·

阿奎那
,

近

代的卢梭
、

孟德斯鸿
、

洛克
,

一直到现代的约翰
·

罗尔斯等
,

都对正义问题作了大量的论述
。

尽

管思想家
、

法学家们从各 自的立场出发
,

对正义问题 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
,

但正义作为一种最

高的人类追求 (也即理想 )
,

为众多思想家们所共识
。

正 义所蕴含的公平
、

公正
、

公道
、

平等
、

自

山
、

权利等价值内涵
,

则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 长的最高 目标
。

有位学者指出
: “

正义

水身是文明社 会伟大的长期政策
;
任何对 正义的明 显背离

,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
,

都会被怀疑成

根本没有政策
。 ” ① 析学家康德也讲到

: “

如果没 有 厂正义和公道
,

人生在世就不会有任何价

值
。 ’

,’%法律作为 一种最具权威性的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
,

自然也是将实现正义作为 自己的最

终 目标和 目的
「

法律所追求阴 正义
,

不仅表现在法制领域
,

而且也表现在政治
、

经济
、

文化
、

社会

等各个方面
,

因为整个社 会都是由法律来调整的
,

正义是统摄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包括法律在内

的理想追求
。

关于正义的本质内涵有无数解释
,

其中不乏精到 合理之处
。

我认为
,

正义的最核心的本质

们克
:
《关 于法网 革命的感心 》

:

康德
: 《法科学 》

,

转 弓}自《西 方思想宝库 》
.

占林 人民出版社 19 8 8 年版
,

第 9 4 9 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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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应该是
:

每个人类社会的成员都应得到与其行为相适应的合理的平等的对待
。

表现在法制

上
,

则应该是相同的行为得到相同的待遇
,

而不论其出身
、

地位
、

职位
、

性别
、

财产等等的差别
。

可以看出
,

平等是正义的天然要求
。

英国学者戴维
·

W
·

沃克指出
:

正义
,

指通常被认为是法律

应该达到的 目的的道德价值
。

正义要求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受法律约束
。

正义是法律上的善

良和行为标准尺度或准则
,

可以根据正义对行为进行评论或评价
。

法律 同正义之间有密切关

系
。

① 沃克对如何在法律中实现正义理想的过程做了如下描述
: “

在法律规则中实现正义要经

历不同的阶段
,

从怀有正义秩序理想的人为生活在社会上人们相互联系的正确秩序而做的正

确评价开始
,

经过为实现这种理想联合发展阶段
,

到具体规则的文字形式系统化阶段
,

该具体

规则意在使理想成为现实
。

可见
,

法律是 由社会正义思想形成的
。 ” ②上述思想

,

已经说明了在

法律规则中包含了正义的理想
,

正义是法律的理想 目标
,

整个法律秩序的形成是建立在对正义

的追求之上的
。

对法律追求的正义理想
,

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实施和实规
:

通过立法实现

正义 ; 通过行政人员或行政机关实现正义
;
通过司法方式实现正义

,

等等
。

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

爵曾讲到
: “

他们 (指作为最高审判机关的上议院 )认为最重要的 目标是实现法律
,

而我认为是

实现正义
。

如果我在判案时没有秉公办事
,

就会睡不着觉
。 ” (困德国法哲学家古斯塔夫

·

拉德勃

鲁赫也指出
: “
法律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正义

。 ” ④ 关于正义
,

可以有许多论述
,

我在这里只是想说

明
,

实现正义二法律的一个理想追求
,

而且是最高的追求
。

实现正义是法律的出发点
,

也是法律

的归宿
,

是法才
:一

沂追求的一个最终结果
。

2
.

追求秩序的实现

秩序
,

是指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处于有序化运转的一种状态
。

如果再进一步扩大解

释
,

它还应包括人类社会和 自然界的关系范畴
。

秩序和无序是一对互相对立的概念
。

美国法学

家埃德加
·

博登海默对秩序概念作了比较精彩的概括
: “

秩序概念
,

意指在 自然界与社会进程

运转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
、

连续性和确定性
。

另一方面
,

无序概念则表明
,

普遍存在着无

连续性
、

无规律性的现象
,

亦即缺乏可理解的模式— 这表现为从一个事态到另一个事态的不

可预测的突变情形
。

历史表明
,

凡是在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单位的地方
,

他们都曾力图

防止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
,

也曾试图确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形式
。 ” 厂自博登海默还指出

,

在自

然界
,

一般来讲
,

秩序似乎压倒 了无序
,

规则压倒 了偏差
,

规律压倒了例外
,

自然界的这种有序

运转状况以及产生的好处启迪和影响着人类生活
。

秩序在人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

小至家庭

生活
,

大至国家政治
,

都在追求一种秩序化的活动方式
。

秩序是现代文 明社会生活所必需
。

秩

序的 一个更为深刻的含义在于它能够为人类生活和行为提供一种可预测性
,

使人们能够预见

到 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什么后果
,

以便合理地安排 自己的各种活动和行为
,

防止 由于不可预测性

而引起的人们心理上以及行为上不安
、

恐慌和混乱
,

乃至来 自于各方面的随意侵犯
。

就这一点

来讲
,

秩序概念包括了安全这一实质性价值内涵
。

当然
,

人类对秩序的追求
,

也时常为偶然的情

形所阻碍
,

有时还被普遍的混乱状况所挫败
, “

甚至在一个行之有效的法律秩序框架中
,

违反规

山② 戴维
·

W
·

沃克
: 《牛津法律大辞典 》 ,

光 明日报出版社 1 9 8 8 年版
,

第 4 96 页 ;
第 4 98 页

。

山 丹宁勋 爵
: 尸比律的正当程序

·

著者介绍 》 ,

群众出版社 1 98 4 年版
,

第 2 页
。

、 占斯塔夫
·

拉德勃晋加
. .

、
、

法律 断学 》 ,

转引自《法理学— 法哲学及其方法 》 ,

华夏出版社 1 9 8 7 年版
,

第 1 68 页
。

⑤ 埃 德加
·

博登海默
: 《法理学— 法哲学及其方法 》 ,

华夏出版社 1 9 8 7 年版
,

第 2 07 页
。



法 律 的 理 想

范的行为发生亦是极为频繁的
。 ” ① 但是

,

这并不能否认秩序本身所蕴含的对人类文明进步所

具有的巨大价值
,

反而更加巩固和激发了人类对秩序这一理想 目标的追求
。

在一般意义上
,

秩

序和稳定是互为照应
,

而无序和混乱则互相伴随
,

秩序概念包括政治秩序
、

经济秩序
、

法制秩

序
、

社会秩序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

那么
,

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秩序 ? 最具权威性的仍

然是通过法律
。

秩序是所有社会规范追求的 日标
,

法律这种最权威的规范体系更不例外
,

法律

是实现秩序的最好的最有力的途径和手段
。

法律所具有的规范性
、

确定性
、

普遍性
、

强制性等特

性
,

使法律成为人类实现秩序理想的最佳选择
。

历史表 明
,

人类将对秩序的这一理想追求寄托

于法律
,

通过法律来帮助人类促使秩序的实现
,

秩序 自然便成为法律的一个理想
,

一个有 目的

性的目标追求
。

3
.

追求人类生活的幸福

英国著名的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说
: “

一切法律的总目标一般是或应该是全面地促进社会

幸福
,

为此
,

首先要尽量排除一切有可能损害那种幸福的东西
,

换句话说
,

就是排除造成损害的

人
。 ’ ,

②追求人类生活的幸福
,

应该是一切善良人们的理想目标
。

幸福生活的标准和内涵虽因人

而异
,

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标准
。

此外
,

人类生活的幸福
,

好像是一个非常

抽象的概念和价值判断
,

但实际上
,

它包含着许多非常具体的内容
,

诸如
,

充分的社会就业
,

个

人基本的生活必需如衣食住行的满足和富裕
,

个人尊严的维护
,

个人 自由和权利的实现
,

人身

安全的保障
,

平等的社会地位
,

以及前面所提到的人类对正义和秩序的需求
,

等等
。

概言之
,

即

人类在物质生活上的充分享受和精神生活上的最大满足
。

法律是可以帮助人类实现这一理想

目标的
。

在法律 思想史中
,

功利主义法学派对此作了较多的阐述
。

边沁认为
,

人类生活的总原

则是追求社会的幸福
,

因此
,

避苦求乐
,

避恶求善便成为人类社会的两大 目标和人类行为的两

大选择
。

作为政府
,

其职责便是通过避苦求乐来增进社会幸福
,

而立法者要想保证社会幸福
,

就

必须努力达到四个 目标
,

保证公 民的生计 ( 口粮 )
、

富裕
、

平等和安全
。

在这四个 目标中
,

安全是

主要的和基本的 目标
,

安全可以给予一个人的 人身
、

名誉
、

财产和地位 以保护
,

并且使人的期望

— 法律本身所引起的期望— 得到维护
。

仅次于安全的 目标
,

便是平等
,

平等并不是一种条

件的平等
,

而 只是一种机会的平等
。

允许每个人寻求幸福
、

追求财富
、

享受人生便是平等
。

法律

当然不 能直接给予公 民提供这些
,

但法律 可以 创造条件
,

以刺激和奖励人们去实现上述追

求
。

③

在西方
,

也有人对法律能够增进人类生活的幸福这一 目标和功能产生怀疑
。

有位法学家曾

以婚姻为例讲到
:

法律可以使两个男女结为夫妻 (婚姻 )
,

组成家庭
,

但法律并不能保证这个家

庭 (婚姻 )生活幸福
。

这种观点不无道理
,

其中包含着一种 更高层次的幸福观
,

同时
,

也指出了法

律功能的有限性
。

但我们可否换个角度来看
,

在现代社会
,

一方面法律可以使两个相爱的男女

结为婚姻
,

这本身为他们追求幸福创设了一个基本的前提
。

追求爱情生活是人类幸福的一个极

为重要的方面
,

婚姻作为一种契约
,

虽然只是个形式
,

爱情 才是婚姻的真实本质
,

但婚姻这种契

约化形式却是极为重要的
,

没有婚姻这种形式上的保证
,

爱情便有可能遭受挫折 ( 当然
,

有了这

种形式
,

也并不必然对爱情有保证 )
,

同时
,

它也是社会生活有序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 另一方面

,

埃德加
·

博登海默
: 《法理学一一法哲学及其 方法 》 ,

华夏出版社 1 9 8 7 年版
,

第 21 4 页
。

边沁
: 《道德和立法原则 》 ,

转引自《西方思想宝库 》
,

吉林人民出版社 1 98 8 年版
,

第 9 3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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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也可以使两个不相爱的己结为夫妻的人解除婚姻
,

使他们从痛苦的婚姻 中解脱出来
,

去寻

找各自幸福的生活
,

这也是法律所能给予 人们的一种寻求幸福生活的方式
,

就这点来讲
,

通过

法律追求人类生活的幸福
,

既是法律的一个功能
,

也是法律所追求的一个理想 目标
。

4
.

迫求法治的实现

英国学者戴维
·

W
·

沃克认为
:

法治
,

是一个无比重要的
,

但未被定义
,

也不是随便就能定

义的概念
,

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
、

立法
、

行政
、

司法及其他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
。

这些原

则 一般被看作是表达了法律的各种特性
,

如
:

正义的基本原则
,

道德原则
,

公平和合理诉讼程序

的观念
,

它含有对个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和尊严的尊重
。

在任何法律制度中
,

法治内容是
:

对立法权的限制
; 反对滥用行政权力的保护措施

;
获得法律的忠告

、

帮助和保护的大量 的和平

等的机会
; 对个人和团体的各种权利和 自由的正当保护

; 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① 法治是

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
,

它既是现代政治社会社会结构和法律制度的运作方式和理想模式 (即 目

标追求 )
,

也是社会治理步入法制轨道和法律秩序的一种实现状态
。

英国牛津大学布莱努斯学

院法学研究员休
·

柯琳斯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法 》一书中
,

对
“
法治

”

描述到
:

现代法律制度

的一个看起来完全 自然的特征是法高于所有其它的规范体系
。

由于政权制度如此依赖于公开

的和肯定的法律
,

人们经常用
“

法治
”

这个术语表示这种现象
。 “

法治
’ ,

很快成为对现代国家结构

的描述和一种理想
。

许多法律哲学家意识到
,

法治思想鼓励我们以一种特殊方式观察法律形

式
。

工 具主义法律观与法治理想是格格不入的
,

因为法律的特征是
,

它是凌驾于普通政治冲突

之上的一系列规则
,

与特殊集团或阶级统治没有直接联系
。

由于法治思想
,

法律现象被人们探

明 一种
一

与该学 说相应的方法解释
,

而不顾这种解释是否牵强附会
。

无庸置疑
,

法治思想影响着

法律实践
,

而月在相当程度上
,

法律是探明符合法治理想的形式创制出来的
。

② 《布莱克维尔政

治学百科全书 》也认为
:

法治是人们提出的一种应当通过国家宪政安排使之得 以实现的政治理

想
,

它意味着崇 尚法律和秩序
,

反对无政府状态和冲突
,

还包含着统治必须依据法律行事
,

等

等
。 `川 在现代中国

,

法制建设 中提出的
“

十六字方针
” ,

即
:

有法可依
,

有法必依
,

执法必严
,

违法

必究
,

既
一

可以看作是对
“

法制
”
的理论概括

,

也构成 了法治的最基本的内容
,

是法律制度所追求

的 一种理想模式
。

此外
,

人们也可能会提出其他一些法律理想的具体内容
,

比如
:

从
“

善法
”
的角度

,

有追求民

主的政治社 会结构
,

限制政府的权力
,

保护和实现个人基本权利和 自由
,

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
,

等等 ; 从
“

恶法
”
的角度

,

还会有实现专制权力
,

独裁统治
,

阶级压迫
,

等等
。

但我认为
,

这些内

弃已经被 前述几大理想 目标所涵盖
,

比如追求民主的政治社会结构和限制政府的权力
,

就被追

示秩序和法治实现两大 目标所包含
;
保护和实现个人基本权利和 自由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

,

就被追求社会正义和人类生活幸福两大 目标所包涵
。

要想充分说明这个问题
,

就涉及到 卜面将

要探讨的问题
,

即法律的理想之表现特征
。

戴维
·

w
·

沃克
: 《牛津法律大辞典公

,

光 明日报出版社 1 9 88 年版
,

第 7 90 页
。

体
·

坷琳斯
: 《马克思主义与法 》

,

吉林大学法律 系资料室 1 9 8 7 年油印本
,

第 15 7一 1 5 9 页
。

绒结
·

米勒
、

一

仔农
·

波格丹诺福
: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 ,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l , 9 2年版
,

第 67 5 页
。



法 律 的 理 想

三
、

法律的理想之表现特征

在对法律的理想作了法哲学分析
,

并探讨了它的一些表现内容之后
,

还应进一步对其特性

作些描述
,

以便更好地理解和研究这一新的法理学问题
。

法律的理想究竟有哪些表现特征 ? 我

认为
,

它主要具有多样性
、

层级性
、

阶段性
、

交叉性
、

终极性五个特征
。

1
.

多样性
。

多样性是法律理想的显著特征
,

法律理想的多样性来 自于法律的多样性
。

由于

法律的理想是指法律所追求的最终 目标和最终 目的
,

又由于法律是立法者意志的表达和社会

需求的反映
,

因此
,

代表不同立法者意志的法律
,

其中所包含的法律理想也就不同
。

法律理想的

多样性
,

既表现在历史
_

L不同时代
、

不同历 史阶段的法律之中
,

也表现在同一时代
、

同一历史阶

段甚至同一法律体系的法律之中
。

封建时代的立法者 (统治者 )
,

在其法律中的理想可能是追求

一种专制统治秩序和皇权垄断
,

启蒙主义时代的立法者
,

在其法律中所包含的理想则可能是那

个时代所追求的社会正义的实现
。

总之
,

不同时代
、

不同历史阶段的法律有不同的理想
,

即使在

同一时代
,

也由于不同的立法者代表 了不同的意志
、

利益关系
,

法律理想也不相同
,

因此
,

多样

性是法律理想的一个显著特征
,

它有助于理解人类历史中何以 出现如此之多的法律理想
,

乃至

如此多的不相同的法律
。

2
.

层级性
。

法律理想的层级性
,

是指在同
一

法律体 系中
,

可能存在着多个法律的理想
,

但在

诸法律理想之间
,

存在着一种层级关系
。

就单个法律理想而言
,

它们均代表了法律的一种最终

追求
,

这是法律理想的一个基本前提特征
。

但在多样性的法律理想之间
,

存在着一个 目标向另

一个 目标递进的层级关系
。

比如在前述的四 大法律理想之间
,

追求法治的实现
,

则有可能为追

求秩序之实现提供条件和保障
,

而追求秩序
.

则有可能为实现正义奠定基础
·

最终则有可能归

属到追求人类生活的幸福这一最终 目标 (理想 )
。

这样
,

法律理想的层级性
,

表达了在多样性的

法律理想之间
,

存在着一种法律理想 目标体系
,

同时
,

也说明了人类为实现其最终理想
,

则必须

从多个综合角度去逐步接近它
,

以最终实现它
。

3
.

阶段性
。

阶段性作为法律理想之特征
,

主要是指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

有不同的法律理

想
。

因为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
,

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不同
,

对法律的需求也不相同
,

而法律作为一

种社会需求的产物
,

则必须顺应特定时代的社会需求
,

因此
,

在法律 中所体现出的法律理想
,

就

自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和差异
。

法律理想作为一种对法律的现实性追求
,

毕竟不能脱离时代的

特征
。

4
.

交叉性
。

交叉性作为法律理想的特征
,

有两层含义
:

一是指在同一法律体系中
,

诸个法律

理想互相交叉在一起
,

比如
,

一部宪法
,

则可能既有对社会正 义的追求
,

也可能有对实现秩序
、

实现法治
、

促进人类生活幸福等 目标追求
,

它并不只是表达了一种法律理想
; 二是指在诸个法

律理想之间
,

其所含内容互相交 叉
,

比如
,

实现法治这一理想 目标中就交叉着正义
、

秩序
、

限权
、

制约等具体内容
,

而实现秩序这一 目标 中
,

则天然地包含有实现法治这一前提
,

它们之间很难

分 出个子丑寅卯来
,

只是就其侧重点而言
,

我们可以将它们归为 某一理想类别
。

实际上
,

人类追

求本身就是在许多具体 目标互相交织中去逐步获得完善和实现的
。

5
.

终极性
。

终极性应该是法律理想的最显著特征
,

因为我所理解的法律理想
,

是指法律所

追求的最终 目标和最终 目的
,

因此
,

终极性是法律理想较之其他法学范畴的一个重要特征
。

人

们也许会认为
,

终极性和前述的多样性
、

层级性
、

阶段性
、

交叉性等似乎存在着矛盾
,

有终极就
.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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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有多样等
。

终极
,

从哲学上讲
,

有绝对终极和相对终极
。

从绝对终极讲
,

就 只能有一个 目标

(理想 )
,

但这
一

与法律历史状况不符
。

法律的理想所指的终极 目标
,

前提是
“

法律
” ,

而法律是有多

样性
、

阶段性的
,

因之
,

法律理想之终极性
,

是指不同历史阶段中各个具体的法律所追求的终极

性
,

它是 一
种阶段性的终极

,

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

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终极追求
,

况且
,

对

于 人类终极追求
,

也是一个随历史发展而不断探讨着
、

实践着
、

变化着的无止境的认识和实践

过程
。

(作者单位
:
西北政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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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先生撰一文题日
“

法官与法学家
”
(见本刊 94 年第 5期第 83 页 )

,

称
“

虽然法学

家不一定都要去做法官
,

但法官却一定或应当去做法学家
。 ”
愚以为此论虽用心极好

,

然

终不免
一 面之论

,

盖外行而司法亦或有其独特价值在焉
。

略陈管见
,

以为商榷
。

由史观之
,

操司法权柄者
,

外行人在在多有
。

古希腊 以投票之法 ( 2 8 1 票对 2 2() 票 )

判大儒苏格拉底死刑者
,

外行组成之审判团也
; 古 罗马于法律多有推进之裁判官者

,

外

行而有行政官职者也
;
普通法国家

,

判断被告有罪与否者
,

外行人之群体陪审团也
; 英伦

更有治安法官 ( J us ti c e of P ea c e
)两万之众

,

轻微刑案
、

少年犯罪乃至婚姻家庭案咸 由彼

辈审理
,

赞者称其为
“

伟大之无薪者
” ,

以其不领傣禄也
,

讥者称其为
“

伟大之无知 者
” ,

以

其未受法律训练也
。

以利弊论之
,

外行司法固有其不足
,

易受情感左右
,

易受讼师巧计蒙蔽
,

缺乏法律家

之严谨细密
,

凡此均其著者
。

论者 已多有指摘
。

然专家司法得无弊乎 ? 英国法学家边沁

尝抨击专业法官囿于行业成见
,

每每阻挠改革
,

实为保守之渊蔽
。 “

不如以常人之言立通

行之法
,

勿使披法袍之制律者 ( leg sil at o r ni or be s ) 以神示者之虚伪面 目置 咏其间
,

假解

法之名
,

行立法之实
。 ”
或曰边沁持论每多偏激

,

然偏激之中自有道理在焉
。

盖外行司法
,

以常人之 识见判断原委
,

或可显专门家不见之微
; 以律学外之技巧解释法律

,

或可矫专

门家之偏颇
。

不独此也
,

方今之世
,

外行司法者例平 民
,

平 民而判案断狱
,

亦属民主政制

之一端焉
。

或问
:

汝莫非欲令外行取代专家乎 ? 却又不然
。

外行司法
,

当须严加制

围不得膺越专业司法之属地
,

其程序更须合法治之精神与规范
。

以群众路线相倡导
,

有群众辩论会审案之举
,

是非以阶级划线
,

轻重依情感

保
,

法制荡然
,

此审案法与其曰司法
,

宁可谓司无法
,

而司无法又何如无司

夕、妇油丫ī人
下

勺护幼公少几办
少ī
,
沪自而
,

心臼心夕ī入六
,
州入汗
ù

ī人
r
州介公凡

r

公几么、阳夸的护少日
,又勺沙公儿八少州
、r泊入众,伊刃沪自丫冲么八厂户丫少引步、耻甘引
,注么`

. 心 `沪二 飞心
尸

砂气 公巴 ` 沼 `` ) , 砂巴 屯欢` 泛` 心 , 乙, , , 巴` 卜巴
,

巴` 心分
丘 ; 心` 卜 5, , `肖命

入` 补
, 二闷 。 人` 卜 5个

5`
卜巴` 卜入。 5


